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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袁亮等同志任职的通知 
 

机关各科室、各企事业单位： 

因工作需要，经研究： 

袁亮同志任金沙老城改造更新办公室综合科科长（试用期 1

年）； 

于溢同志任金沙老城改造更新办公室综合科副科长。 

以上两同志任职期限从 2017 年 8月算起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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